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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为适应浙江省交通工程建设对机制砂需要的不断增长，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决定开展组织编制

《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机制砂生产（湿法）及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由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中交武汉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编制，并成立了编写组。编写组在前期工程调研和科研的基础上，参考国

内外相关行业技术规范、类似工程的实践经验，结合本单位应用实际编制了本指南。指南内容主

要包括：机制砂生产（湿法）、机制砂的质量标准、机制砂海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及施工质量控

制等的技术要求。指南的编制对规范我省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应用、机制砂生产（湿法）将起到

积极作用。请使用单位和个人将发现的问题、意见和建议函告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地

址：宁波市鄞州区嵩山中路396号，邮编：315192，电话：0574-87410804）。 

 

主要编写人员： 刘慈军、秦明强、马芹纲、陈涛、周玉娟、徐文冰、陈方东、屠柳青、金

德均、叶昌勇、占文、张希、黄玉良、沈旭东、李遵云、刘金秋、国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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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 

机制砂生产（湿法）及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技术指南 

1 总则 

1.1 为适应浙江省机制砂发展与应用的需要，规范机制砂生产（湿法），促进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

应用，编制本指南。 

1.2 本指南包括总则、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机制砂生产（湿法）、机制砂的质量标准、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及施工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1.3 本指南适用交通建设工程中公路工程用机制砂的生产（湿法）、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应用；水

运工程用机制砂的生产（湿法）、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应用可参照执行。 

1.4 机制砂生产（湿法）及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应用除符合本指南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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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 8077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4684 建筑用砂 

GB/T 14685 建筑用卵石、碎石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 

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50119-2013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T/T 522 公路工程混凝土养护剂 

JTG/T F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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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1 机制砂  

经除土开采、机械破碎、筛分制成的粒径小于 4.75mm 的岩石颗粒，但不包括软质岩、风化

岩石的颗粒。 

3.2 石粉  

机制砂中粒径小于 0.075mm的颗粒。 

3.3 亚甲蓝值  

每千克 0-2.36mm粒级试样所消耗的亚甲蓝质量，也称 MB 值。 

3.4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  

以机制砂为细集料配制的，在海域或受海风影响的环境服役具有优异的工作性、耐久性的高

性能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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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制砂的生产 

4.1 机制砂料源选择 

4.1.1 料源包括矿山开采、隧道洞渣、卵石或路基挖方坚石、尾矿等。 

4.1.2 应选用洁净、质地坚硬、无风化、无分层的岩石，如凝灰岩、石灰岩或花岗岩，不宜使用

泥岩、页岩、板岩等。 

4.1.3母岩抗压强度宜满足： 

a) 火成岩：不宜小于 80MPa； 

b) 变质岩：不宜小于 60MPa； 

c) 水成岩：不宜小于 30MPa。 

4.1.4 应选用吸水率较低的母岩，吸水率试验应将母岩加工成机制砂后按照本指南表 10规定的试

验方法执行，吸水率应符合本指南 5.2.7的规定。 

4.1.5 母岩应进行碱集料反应潜在活性检测，应将料源加工成机制砂，按照本指南 5.2.8 节的规定

执行。 

4.1.6 料源的放射性应符合 GB 6566《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的规定，其他有害物质技术指

标与试验方法应符合 GB/T 14685《建设用卵石、碎石》的规定。 

4.1.7 用尾矿生产的机制砂有害物质除满足上述要求外，还应符合我国环保和安全相关标准和规

范，不应对人体、生物、环境及混凝土、砂浆性能产生有害影响。 

4.2 机制砂生产设备 

4.2.1 机制砂生产应具备穿孔设备、采装设备和运输设备；设备选型应根据矿山规模、矿山年采

剥量、开采工艺、母岩岩性等情况综合确定。 

4.2.2 设备选址宜远离城镇或居民区 300m以上。必须设置在城镇或居民区时，应布置在主导风向

的下风侧，并保持必要的防护距离。应避免在溶洞、滑坡、泥石流及填方地段布置破碎、筛分、

制砂等重要设备，如必须在上述地段布置时应充分技术论证，并采取可靠的处理措施。 

4.2.3 生产场地应以布局安全、产量高、皮带运输距离短、便于清运、维修及美观为原则。注意

各车间的通风、散热、隔声减震，采取防火、防爆、防水、防潮等技术措施。 

4.2.4 机制砂的生产设备应离采石场爆破区 200m以上，保证生产设备和人员的安全。 

4.2.5 机制砂生产线的设备功率应根据产能相互配合选择。 

4.2.6 湿法制砂主要设备为给料设备、破碎设备（粗碎、中碎、制砂、整形）、筛分设备、洗砂设

备、污水处理设备等。 

4.2.7 给料设备一般由料仓、喂料机、皮带输送机组成；喂料机的规格型号应和整套机制砂设备

相匹配。 

a) 料仓有效排口不宜大于槽宽的 1 /4，物料的流动速度宜控制在 6 m/min～18m/min。料仓

底部排料处应设置足够高度的拦矿板，拦矿板不得固定在槽体上。 

b) 粗碎宜采用板式喂料机、条式喂料机，制砂宜采用振动喂料机。喂料机应可均匀、定时、

连续地将块状、颗粒状原料给到受料装置中，并对物料进行粗筛分。可在喂料机上添加高压

水枪，以冲刷岩石中的泥土，减少制砂过程中泥粉的产生。 

c) 皮带输送机应满足相应产量的宽度和速度要求，宜具备密封运输廊道。 

4.2.8主要破碎设备包括颚式破碎机、圆锥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冲击式破碎机及棒磨机等。 

a) 粗碎宜使用颚式破碎机。 

b) 中碎应根据母岩岩性、产量、粒形要求不同选用反击式破碎机、圆锥式破碎机或组合使

用。 

c) 制砂宜选用冲击式破碎机；水源丰富时可选用棒磨机。 

d) 整形通常与制砂同步，亦可单独整形，单独整形时宜采用冲击破碎机。 

4.2.9 筛分设备包括圆振动筛分机、直线振动筛分机、圆筒筛分机。直线振动筛分机和圆振动筛

分机应配置方孔筛网，圆筒筛分机宜配置圆孔筛网。应选择合适的筛网尺寸并调试振动筛角度对

机制砂的细度模数进行控制。 

4.2.10 洗砂除粉设备宜选用斗轮式洗砂机，产量低于 300t/h时可选用螺旋式洗砂机。 

4.2.11 应设置沉淀池和污水处理系统。生产废水排入沉淀池后净化进入水循环系统，沉淀物应固

化后运出。污水处理设备宜选用泥渣脱水干排机或离心式泥浆分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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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湿法制砂的生产设备选型宜满足表 1中的技术要求。 

表 1 湿法制砂主要生产设备的选型要求 

生产环节 设备选择 技术要求 

给料 
板式喂料机、条式喂料机 / 

振动喂料机 条形筛长度不小于 2m，筛条间距不小于 120mm 

粗碎 颚式破碎机 进料粒径 350mm~1000mm，出料粒径 100mm~300mm 

中碎 圆锥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 进料粒径 100mm~300mm，出料粒径 5mm~50mm 

制砂及整形 冲击式破碎机、棒磨机 进料粒径 5mm~15mm，出料粒径 0~5mm 

筛分 
圆振动筛分机、直线振动筛分机 2 层及以上筛网，筛网直径≤5mm，方孔筛网 

圆筒筛分机 2 层及以上筛网，筛网直径≤5mm，圆孔筛网 

洗砂 斗轮式洗砂机、螺旋式洗砂机 洗砂能力需根据生产能力确定 

石粉沉淀 沉淀池 / 

污水处理 泥渣脱水干排机、离心式泥浆分离设备 根据处理量及石粉作用确定 

运输 皮带运输机 皮带宽度 600mm~1500mm，密封运输廊道 

4.2.13 设备选择应考虑场地条件、原料的物理性质、破碎产品规格、设计产量、环保需求、使用

和维护成本。 

4.2.14 生产机制砂的设备应每周进行一次检查和维护，及时更换破碎机衬板、筛网等相关易损部

件，确保机制砂质量稳定。 

4.3 机制砂生产工艺 

4.3.1 机制砂生产工艺分为干法生产和湿法生产。应根据周边生产场地条件、有无淡水资源、资

金预算额度、环境保护需求及机制砂技术指标等条件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制砂工艺。 

4.3.2干法制砂的生产工艺按《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机制砂生产（干法）及机制砂混凝土技术指南》

有关规定执行。 

4.3.3 机制砂生产宜采用砂石联产工艺。 

4.3.4 湿法制砂工艺为母岩开采、给料、粗碎、中碎、制砂（整形）、筛分、洗砂、石粉沉淀处理

回收、污水处理和砂堆放脱水、成品检验等环节。砂石联产湿法制砂流程见图 1。 

 

图 1 砂石联产湿法制砂流程图 

4.3.5 根据母岩种类、场地条件、产能规模设计合理的流程和设备，应充分考虑堆场、沉淀池、

运输、检修及环境保护需求。 

4.3.6 岩石爆破前应先清除距爆破点 10m 范围内山体表面的山皮、树根、杂草、泥土和软弱的风

化层。应做好爆破前后山体防护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及防止杂物混入开采的岩石中。 

4.3.7 应在给料过程中设置清洗工艺，宜使用条式振动筛或高压水枪。 

检验 

超粒径颗粒 

不合格 

合格 

成品颗粒 母岩开采 

粗碎 中碎 制砂（整形） 筛分 筛分 洗砂 

堆放、脱水 出  厂 

分  析 废弃、重新调试 

不可调整 

可调整 

超粒径颗粒 

除尘 除尘 

收尘 

成品 

碎石生产 

给料 

污水处理 

石粉沉淀 

回收 

碎石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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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应控制石粉含量及含水率，并采取循环措施回收利用废水及石粉。 

4.3.9 使用粒径在 100mm~50mm 集料作为原材料制砂的生产线可直接除泥后进入制砂设备生产

机制砂。 

4.3.10 宜通过洗砂机、细砂回收机、石粉添加斗、螺旋分级机等单独或配合使用调节机制砂成品

石粉含量、级配及细度模数。 

4.3.11 应进行机制砂生产工艺性试验验证，对机制砂细度模数、颗粒级配、堆积密度、石粉含量、

亚甲蓝值、压碎值等指标进行检验；试验方法按表 10执行，试验结果满足 5.2的要求，并进行混

凝土试拌，综合确定机制砂生产工艺参数，并根据设备的特性进行优化。 

4.3.12 机制砂应按规格、级别分别堆放。堆放场地硬化并清洁，应具备排水功能、防止积水、设

置防雨棚。 

4.3.13 在堆放、装卸和运输过程中应用防止机制砂颗粒离析、混入杂物、防止积水，进入施工现

场的机制砂应按岩性、分级、规格分别堆放，堆放高度不宜超过 5m，并采取措施防止环境污染。 

4.4 机制砂生产的环境保护 

4.4.1 废水处理及循环利用 

a) 生产线的用水主要考虑喷雾除尘用水、砂石水洗用水、生活用水、消防用水等。排水系

统采用雨水和生产、生活废水分流制排水系统。 

b) 废水重复利用率应达到 90％以上或实现零排放。 

c) 生产区应建有独立的截（排）水沟，地表径流水经沉淀处理后可用于矿山生产、绿化或

符合 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达标排放。 

4.4.2 粉尘治理 

a) 采取以防为主的设计方针，从工艺设计上尽量减少生产中的扬尘环节，选择扬尘少的设

备，降低有组织杨尘。 

b) 母岩块石在开采（矿山开采、隧道爆破等）时应采取块石淋水预湿、空气中洒水降尘等

措施降低环境中的粉尘含量。 

c) 粉状物料采用密闭式输送，对于带式输送机输送的物料尽量降低物料落差，加强密闭，

减少粉尘外逸。 

d) 生产区主要运输道路应进行硬化处理，应配备洒水车辆洒水抑尘，保持路面湿润、清洁，

道路两旁宜绿化。成品装车后宜采取加盖篷布运输，避免杨尘或散落。 

4.4.3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a) 生产区固体废弃物应有专用堆场。 

b) 剥离表层土可用于复垦、恢复植被时的覆土，剥离物中具有一定强度的风化石，可作为

路基材料使用。 

c) 回收的细砂和石粉应分别进行综合利用。 

4.4.4 减振降噪 

a) 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 GB1234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 

b) 从设备选型上宜选择噪声低的设备或加装消声器，以降低设备的噪声。 

c) 在噪声传播途径上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强噪声源车间宜采用封闭式厂房，同时采取车间

外绿化，以其屏蔽作用隔绝噪声。 

d) 宜采用缓冲装置对破碎设备进行减振处理，降低矿山机械设备的振动和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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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制砂的质量标准 

5.1 规格与类别 

5.1.1 机制砂按细度模数分为粗砂和中砂两种规格，其细度模数分别为：粗砂，3.7~3.1；中砂，

3.0~2.3。 

5.1.2 机制砂按技术要求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Ⅰ类砂宜用于强度等级大于等于 C60 的混凝土；

Ⅱ类宜用于强度等级大于或等于 C30、小于 C60 及有抗冻、抗渗要求的混凝土；Ⅲ类宜用于强度

等级小于 C30的混凝土。 

5.2 技术要求 

5.2.1 颗粒级配 

Ⅰ类机制砂级配宜满足表 2 的要求，Ⅱ类、Ⅲ类机制砂级配范围宜满足表 3的要求；机制砂

的实际颗粒级配除 4.75mm和 0.6mm筛档外，可以略有超出，但各级累计筛余超出值总和应不大

于 5%。 

表 2 Ⅰ类机制砂级配范围 

筛孔尺寸（mm） 0.15 0.3 0.6 1.18 2.36 4.75 

累计筛余（%） 94～80 92～70 70～41 50～10 25～0 10～0 

表 3 Ⅱ类、Ⅲ类机制砂级配范围 

筛孔尺寸（mm） 0.15 0.3 0.6 1.18 2.36 4.75 

累计筛余（%） 97～85 95～80 85～71 65～35 35～5 10～0 

5.2.2 石粉含量 

机制砂中宜含有适量的石粉，石粉含量应根据亚甲蓝值来确定。石粉含量宜满足表 4的要求。 

表 4 石粉含量限值 

指  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石粉含量 

（按质量计，%） 

MB 值＞1.4 或不合格 ≤1.0 ≤3.0 ≤5.0 

MB 值≤1.4 ≤5.0 ≤7.0 ≤10.0 

5.2.3 泥块含量 

机制砂中泥块含量宜满足表 5的要求。 

表 5 泥块含量限值 

指  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泥块含量（%） 0 ≤0.5 ≤1.0 

5.2.4 坚固性 

机制砂坚固性应满足表 6的要求。 

表 6 坚固性指标 

指  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硫酸钠溶液循环浸泡五次后的质量损失率（%） ≤6 ≤8 ≤10 

5.2.5 压碎指标 

机制砂压碎指标宜满足表 7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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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压碎指标 

指  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压碎指标（%） ≤20 ≤25 ≤30 

5.2.6 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空隙率 

机制砂表观密度大于 2500kg/m
3、松散堆积密度大于 1400kg/m

3、空隙率小于 44%。 

5.2.7 吸水率 

吸水率应满足表 8的要求。 

 

表 8 吸水率指标 

类别 Ⅰ Ⅱ Ⅲ 

吸水率 (%) ≤2.0 ≤2.5 ≤3.0 

5.2.8 碱集料反应 

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试件应无裂缝、酥裂、胶体外溢等现象，在规定的试验龄期膨胀率应

小于 0.10%。机制砂的碱集料反应安全风险评价宜以龄期 3个月或 6个月的碱集料反应试验进行

控制。 

5.2.9 有害物质 

机制砂中如含有云母、轻物质、有机物、氯化物、硫化物及硫酸盐等有害物质，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表 9 有害物质限值 

指  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云母含量（按质量计，%） ≤1.0 ≤2.0 

轻物质含量（按质量计，%） ≤1.0 

有机物含量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按 SO3质量计，%） ≤0.5 

氯化物（按氯离子质量计，%） ≤0.01 ≤0.02 ≤0.06 

5.3 质量检验 

5.3.1 机制砂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机制砂通过型式检验合格并稳定后，才能批量生

产。 

5.3.2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 10 规定执行；型式检验每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

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时； 

b) 原材料产源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应进行一次； 

d)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和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检测时。 

表 10 型式检验与出厂检验项目与试验方法 

序  号 技术指标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试验方法 

1 岩石抗压强度 √ × GB/T 14685《建设用卵石、碎石》 

2 碱集料反应 √ * GB/T 14684《建设用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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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型式检验与出厂检验项目与试验方法（续） 

序  号 技术指标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试验方法 

3 
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空隙

率 
√ √ 

GB/T 14684《建设用砂》 

4 坚固性 √ × 

5 吸水率 √ √ 

6 颗粒级配 √ √ 

7 石粉含量 √ √ 

8 泥块含量 √ √ 

9 压碎指标 √ × 

10 云母含量 √ × 

11 轻物质含量 √ × 

12 有机质含量 √ × 

13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 × 

14 氯离子含量 √ * 

注：√为检验项目，×为不检验项目，*为根据需要而定的检验项目。 

5.3.3 机制砂需经过生产单位部门检验合格并附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应按

表 10规定执行。 

5.3.4 机制砂应按同一品种、同一规格、同一类别检验，检验批量宜根据生产规模而定。日产量

1000t 以上的，应 1000t 为一批；日产量 1000t 以下的，应 600t 为一批；不足上述量者亦作为一

批。 

5.3.5 机制砂技术指标判定按下列要求执行： 

a) 检验（含复检）后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本指南的相应规定要求时，可判定该批次产品合

格。 

b) 检验中技术指标若有任一项不符合本指南相应规定时，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

对该项进行复检。复检后，若试验结果符合本指南的技术规定，可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

若复检后仍不符合本指南的技术规定时，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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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6.1 原材料选择 

6.1.1 水泥 

6.1.1.1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42.5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其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175《通用硅酸盐水泥》的要求。 

6.1.1.2 水泥中 C3A 含量控制在 6%~10%以内；比表面积应大于 300m
2
/kg、且不应超过 400m

2
/kg；

宜采用 C2S 含量相对较高的水泥。 

6.1.1.3 宜采用低碱水泥，水泥的碱含量（按 Na2O当量计）应低于 0.60%。 

6.1.1.4 氯离子含量应低于 0.03%。 

6.1.1.5 水泥质量应稳定，实际强度应与其强度等级相匹配。水泥强度标准差控制在 3.0MPa以内。 

6.1.1.6 水泥使用时温度不应大于 60℃，避免使用刚出厂的新鲜水泥。 

6.1.2 矿物掺合料 

6.1.2.1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用矿物掺合料应采用组分均匀、各项性能指标稳定的粉煤灰和粒化高炉

矿渣粉，不应使用高钙灰和磨细灰。 

6.1.2.2应优先选用Ⅰ级粉煤灰或满足表 11中技术要求的Ⅱ级粉煤灰。 

表 11 粉煤灰技术指标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要求 

C30- C45 ≥C50 

1 细度（%） ≤20 ≤12 

2 需水量比（%） ≤105 ≤100 

3 烧失量（%） ≤5 ≤3 

4 含水率（%） ≤1.0 

5 SO3含量（%） ≤3.0 

6 游离CaO含量（%） ≤1.0 

7 安定性（%） ≤5.0 

8 氯离子含量（%） ≤0.02 

 

6.1.2.3 粒化高炉矿渣粉的等级应不低于 S95级，其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12的要求。 

表 12 粒化高炉矿渣粉技术指标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要求 

1 比表面积（m2/kg） 400~450 

2 28d活性指数（%） ≥95 

3 流动度比（%） ≥95 

4 含水量（%） ≤1.0 

5 SO3含量（%） ≤4.0 

6 氯离子含量（%） ≤0.02 

7 烧失量（%） ≤3.0 

 

6.1.2.4 为控制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温度裂缝的产生，矿物掺合料使用时温度应不大于 50℃。 

6.1.2.5 当使用两种掺合料复合而成的磨细矿物掺合料时，复合掺合料应有合格的产品标准或经过

有关部门鉴定的性能检测证明并附有组成成分和使用说明，不宜使用厂商自行复合的矿物掺合

料。 

6.1.3 粗集料 

6.1.3.1 应选用质地坚硬、粒形和级配良好、吸水率低和空隙率小的粗集料；宜采用两级配，公称

粒径宜满足 5mm~25mm的规定，其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1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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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粗集料的主要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要求 

C30- C45 ≥C50 

1 筛分 符合JTG/T F50 

2 含泥量（%） ≤1.0 ≤0.5 

3 泥块含量（%） ≤0.5 ≤0.25 

4 针、片状颗粒（%） ≤10 ≤7 

5 压碎值指标（%） ≤20 ≤18 

6 坚固性（%） ≤8 ≤5 

7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按SO3质量计，%） ≤0.5 

8 有机物 合格 

9 碱集料反应（规定龄期膨胀率）（%） ≤0.10 

10 氯离子含量（%） ≤0.02 

11 吸水率（%） ≤2 

12 表观密度（kg/m3） ≥2600 

13 松散堆积密度（kg/m3） ≥1450 

14 空隙率（%） ≤45 

15 岩石抗压强度（MPa） ≥80 

注：宜以龄期 3 个月或 6 个月的碱集料反应试验进行控制，按 GB/T 14685《建设用卵石、碎石》规定的方法进行

检测。 

6.1.3.2当粗集料含有山皮水锈等风化颗粒时，山皮水锈颗粒不得大于 15%（以重量计）。 

6.1.3.3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不得使用吸水率高的砂岩和线胀系数大的石英岩。 

6.1.3.4 大体积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宜选用线膨胀系数小的集料。 

6.1.4 机制砂 

6.1.4.1 主体结构 C30~C60 强度等级的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宜采用Ⅱ类砂，C60 等级以上的机制砂

海工混凝土宜采用Ⅰ类砂，其他附属及临时结构可使用Ⅲ类砂。 

6.1.4.2 用于海工混凝土的机制砂母岩的抗压强度宜大于 60MPa。  

6.1.4.3 用于海工混凝土的机制砂细度模数宜控制在 2.6~3.2，MB 值宜小于 1.0，石粉含量宜小于

10%。 

6.1.4.4 在配制大流动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时，在满足 MB≤1.40 时，经试验论证可行的前提下机制

砂海工混凝土中的石粉含量可以适当放宽到 15%。 

6.1.5 外加剂 

6.1.5.1 C30 强度等级以上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宜选用与机制砂、胶凝材料适应性好、抗吸附能力强

的聚羧酸类高性能减水剂。 

6.1.5.2 聚羧酸类高性能减水剂的检验及其质量应满足 GB8077《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和 GB/T8076《混凝土外加剂》的要求。其主要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14。 

表 14 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1 氯离子含量（%） ≤0.02 

2 碱含量（%） ≤10 

3 减水率（%）  ≥25 

4 拌合物含气量（%） ≤4 

5 坍落度 1h 经时变化量（mm） ≤30 

6 收缩率比（%） ≤110 

6.1.5.3 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使用前应进行与胶凝材料适应性检验，检验方法参照 GB 50119-2013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中附录 A进行。 

6.1.5.4 聚羧酸类高性能减水剂的复配成分应根据环境温度、施工条件、混凝土原材料的变化进行

调整，减水剂的最佳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6.1.5.5 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应在混凝土开盘前复验其效果，使用时应符合产品说明及规范关于混

凝土配合比、拌制及浇筑等规定。 

6.1.5.6 当混合使用高效减水剂、引气剂、缓凝剂、膨胀剂及其他外加剂时，应事先进行相容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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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经验证满足要求后方可使用。 

6.1.6 水 

6.1.6.1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拌和及养护用水应符合 JGJ 63《混凝土用水标准》的规定。 

6.2 配合比设计 

6.2.1 一般规定 

6.2.1.1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参照 JTG/T F50《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执行，设计的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应满足设计和施工的混凝土拌和物工作性、凝结时间、容重和硬化混凝土强度、

抗裂性及耐久性等性能指标的要求。 

6.2.1.2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配合比应根据机制砂不同于河砂的性能特点，结合原材料的性能及对混

凝土结构的技术要求进行计算，并经过试验室试配与调整、现场验证和工艺性试验，满足要求后

方可使用。 

6.2.2 配合比设计原则 

6.2.2.1 采用机制砂配制桩基海工混凝土时，要求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流动性、粘聚性，强度有一定

富余，宜采取下列措施： 

      a）相对较高的胶凝材料用量； 

      b）适当的石粉含量； 

      c）较大的砂率； 

      d）外加剂中适当引气、增大保坍组份。  

6.2.2.2 

 

      a  

      b  

      c  

      d 60d  

      e  

6.2.2.3 

 

      a  

      b  

      c  

      d  

      e  

6.2.2.4 

 

      a  

      b  

      c  

      d  

      e  

      f  

6.2.3 配合比设计与计算 

6.2.3.1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配制强度强度可根据强度标准差的历史水平应按式（1）计算确定： 

            
,0 , 1.645cu cu kf f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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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uf —混凝土配制强度（MPa）； 

,cu kf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强度（MPa）；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6.2.3.2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强度标准差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a）当具有近1个月～3个月的同一品种、同一强度等级混凝土的强度资料时，其混凝土强度

标准差σ应按式（2）计算： 

2 2

,

1

1

cu

n

cu i f

i

f nm

n
 







..................................................（2） 

式中：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n —试件组数，n值应大于或者等于30； 

,cu if
 —第i组的试件强度（MPa）； 

cufm
— n组试件的强度平均值（MPa）。 

对于强度等级不大于C30的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当 计算值不小于3.0MPa时，应按照计算结

果取值；当 计算值小于3.0MPa时， 应取3.0MPa。 

对于强度等级大于C30且不大于C60的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当 计算值不小于4.0MPa时，应

按照计算结果取值；当 计算值小于4.0MPa时， 应取4.0MPa。 

b）当没有近期的同一品种、同一强度等级混凝土强度资料时，其强度标准差 可按表15取

值。 

表 15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标准差 值 

项目 指标 

强度等级 ≤C30 C35~C45 C50~C55 

强度标准值 （MPa） 4.0 5.0 6.5 

6.2.3.3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配制强度，应根据混凝土强度等级、生产施工水平的差异和变化以及

材料质量可能的波动确定，混凝土配制强度不宜超出设计强度等级的 40%。 

6.2.3.4 对于设计使用年限为 100 年的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单方用水量不宜超过 160kg/m
3，不应超

过 170kg/m
3。 

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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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最大水胶比及胶凝材料用量范围(100 年) 

结构部位 强度等级 最小胶凝材料用量（kg/m3） 最大胶凝材料用量（kg/m3） 最大水胶比 

桩基础 
C30 380 420 0.40 

C35 400 450 0.38 

承台 
C30 360 400 0.40 

C35 390 430 0.38 

墩、柱 C40 410 450 0.36 

梁 
C50 450 490 0.33 

C55 450 500 0.33 

6.2.3.6 宜采用大掺量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等矿物掺合料替代水泥。单掺粉煤灰时，粉煤灰掺

量不宜超过胶材总量的 40%，预应力混凝土中粉煤灰掺量不宜大于 20%。粒化高炉矿渣粉宜与粉

煤灰复合掺入，掺合料总量不宜超过胶凝材料总量的 50%，当需满足特殊技术要求，经论证掺合

料总量可达胶凝材料总量的 60%。 

6.2.3.7当机制砂混凝土中加入粒化高炉矿渣粉、粉煤灰等作为掺合料时，可不考虑机制砂中石粉

含量的影响；并且机制砂中的石粉可替代粉煤灰作掺合料使用，其掺量可在胶凝材料质量的

10%~20%范围通过试验确定。 

6.2.3.8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砂率宜比天然河砂混凝土提高 2%~4%；与普通河砂混凝土相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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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送混凝土应相应增加砂率，具体取值应根据机制砂海工混凝土试配试验确定。 

6.2.3.9 当采用假定容重法进行配合比设计计算时，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假定容重应比相应的天然

河砂混凝土高约 20 kg/m
3
~40 kg/m

3。 

6.2.3.10 钢筋混凝土中氯离子总含量（包括水泥、矿物掺合料、粗集料、细集料、水、外加剂等

所含氯离子含量之和）不应超过胶凝材料总量的 0.10%，预应力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氯离子总含

量不应超过胶凝材料总量的 0.06%。 

6.2.3.11 为防止碱集料反应发生，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内总碱量（包括所有原材料）不应超过

3.0kg/m
3。 

6.2.3.12 机制砂配制预应力混凝土时，应考虑机制砂及所含石粉对混凝土弹性模量、收缩和徐变

的影响。 

6.2.3.13 当机制砂中的石粉含量变化超过 2%、细度模数变化超过 0.2%或级配发生变化时，应及

时通过试验进行砂率的调整。 

6.2.3.14 在夏季浇筑的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在进行配合比设计时宜选用缓凝型高性能减水剂，以推

迟和削减水化热温峰。 

6.3 配合比的试配与调整 

6.3.1 

17  

表 17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氯离子扩散系数要求 

6.3.2 37%~47% 2%

 

6.3.3 JGJ55

6.2.3.10 和 6.2.3.11

 

6.3.4 

 

6.3.5 

3~5

GB/T 50080

 

6.3.6 

 

6.3.7

 

6.3.8  

6.4 配合比现场验证与调整 

6.4.1 

结构部位 56d 氯离子扩散系数(×10-12m2·s-1) 

桩基 
海上 ≤4.0 

滨海、陆上 ≤4.5 

承台 
海上 ≤3.5 

滨海、陆上 ≤4.0 

墩、柱 
海上 ≤3.0 

滨海、陆上 ≤3.5 

梁 
海上 ≤2.5 

滨海、陆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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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6.4.3 

 

6.4.4 

 

6.4.5  

6.4.6  

6.5 工艺性试验验证 

6.5.1 

 

6.5.2 

 

6.5.3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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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施工质量控制 

7.1 一般规定 

7.1.1 应制定专项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施工方案，正式开工前向相关施工人员做好技术交底。 

7.1.2应对机制砂混凝土的施工设备进行检查，确保施工连续正常运作。 

7.1.3应全过程对原材料、设备、计量、搅拌、运输、浇筑、拆模、养护等进行监控，并根据实际

情况研究调整。 

7.2 原材料质量控制 

7.2.1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用原材料应在一定规模的且供货源稳定的厂家采购。 

7.2.2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用水泥、矿物掺合料等宜采用散料仓分别存储。对于易受潮的袋装粉状

材料在运输和存放期间应设立专用库房存放，不得露天堆放，同时注意防潮。对于不同批次的粉

料，应按进场的先后次序使用。 

7.2.3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用水泥储存宜设中转仓或罐外降温装置，水泥使用温度不应高于 60℃。 

7.2.4 机制砂和碎石使用单位应设立经硬化处理的专用堆场，并设计必要的排水设施。 

7.2.5 机制砂或碎石采用多级配时，应将集料按各级配分别进行采购后分级运输、储存和计量。 

7.2.6 来源不同、粒级不同的机制砂不得混合或储存在同一料堆，不得混用。 

7.2.7 机制砂进场时，应按机制砂出厂检验同等批量进行进场复检并进行分级评定。 

7.2.8 各类原材料应有固定的堆放地点和明确的标识，应标明每种材料的名称、品种、生产厂家、

生产（或进场）日期。原材料堆放时应有堆放分界标识，以免误用。 

7.3 生产质量控制 

7.3.1 生产前应对混凝土的施工设备进行检查，对原材料储存数量进行核实，确保机制砂海工混

凝土施工设备和供应能满足连续施工要求时方可施工。 

7.3.2 生产前应考虑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凝结时间、浇筑强度及浇筑方量，配置相适应的运输设备

和施工设备，保证混凝土浇筑过程的连续进行。 

7.3.3 原材料的计量应采用电子计量系统进行计量，机制砂和粗集料称量的允许偏差为±1.5%（按

质量计），其他原材料的允许偏差为±1.0%（按质量计）。 

7.3.4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生产前，应对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波动情况进行监测，发现有

不合格的原材料时不得进行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生产。 

7.3.5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生产前，应测试机制砂和粗集料的含水率，准确计算机制砂海工混凝土

的施工配合比。 

7.3.6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宜采用双卧轴强制式搅拌机拌制，搅拌时间应在天然河砂海工混凝土搅

拌时间的基础上适当延长，且应根据工艺性试验结果确定。 

7.3.7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生产应设置可视化装置，结合搅拌电流、扭力传感器等指标控制拌和物

的性能，具体应根据工艺性试验结果确定。 

7.3.8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坍落度控制应考虑天气、温度、结构形式（如灌注桩、墩柱、钢筋密

集处等）、泵送距离、泵送高度、浇筑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应保障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工作性能

满足施工要求。 

7.3.9 在拌制第一盘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时，应采用施工配合比对搅拌系统进行润洗。润洗后的机

制砂海工混凝土应废弃，不得使用在混凝土结构工程中。 

7.3.10 应分别测试施工现场和拌合站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反馈给拌合站，对下一批混

凝土的生产是否需要调整做出判断。 

7.4 混凝土浇筑 

7.4.1 浇筑前应针对工程设计要求、海工混凝土结构特点、施工工艺、施工环境和施工现场条件

等因素，制定机制砂海工混凝土专项浇筑方案，包括浇筑时间、浇筑分区、浇筑进展方向、浇筑

厚度、振捣点分布和振捣时间等关键内容。 

7.4.2 浇筑强度应考虑海工混凝土的凝结时间和运输强度，应进行连续浇筑，浇筑等待时间不应

大于初凝时间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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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前应先测试其浇筑温度，满足设计要求或 JTG/T F50 《公路桥涵施工技

术规范》的要求后方可进行海工混凝土的浇筑。 

7.4.4 当环境风速过大，超过 5m/s时，应采取适当的挡风措施保证海工混凝土的浇筑质量。 

7.4.5 主体结构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宜按照 300mm厚度进行分层布料和振捣，不应超过 500mm。 

7.4.6 下料高度不得超过 2m，超过 2m时采用串筒、溜槽或导管等设施辅助下料，应保证混凝土

在下料过程中不出现分层离析现象。 

7.4.7 振捣应划分区域和振捣时长，海工混凝土每个振捣点振捣时间宜控制在 15～30 秒，快插慢

拔，不应用振捣棒赶料，不得过振。 

7.4.8 振捣完毕后应及时修整、抹平裸露面，抹面时不应洒水，待定浆后再抹第二遍并压光或拉

毛。掺矿物掺合料海工混凝土进行抹面时，应至少进行两次搓压，必要时可增加搓压次数，最后

一次搓压应在泌浆结束、初凝前完成。 

7.4.9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梁在进行预应力张拉时，应考虑机制砂海工混凝土与河砂海工混凝土弹

性模量的差异。当梁体预拱度和张拉应力是按河砂海工混凝土设计时，实体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梁

体在张拉过程中的相关参数应根据弹性模量实测值进行修正。 

7.5 混凝土养护 

7.5.1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养护期间，应重点加强湿度和温度控制，应尽量减少表面海工混凝土的

暴露时间，及时对新浇海工混凝土暴露面进行紧密覆盖（可采用塑料薄膜），防止表面水分蒸发。

在养护期间应保持海工混凝土表面一直处于湿润状态，养护时间应不低于 14天。 

7.5.2 一般气候条件下白天以 1~2h 洒水一次，晚上 4h 小时洒水一次为宜，夏天应根据现场水分

蒸发情况适当加密，宜 30min 一次，冬天适当减少洒水次数，宜 6h一次，当日平均气温低于+5℃

时，应停止洒水养护。养护用水温度与海工混凝土表面温度之差不宜大于 15℃，以防止海工混凝

土表面受冷水作用，产生温度裂缝。 

7.5.3 大体积承台海工混凝土采取冷却水管等温控措施时，可采用冷却循环水出水作为养护用水。 

7.5.4 养护水必须是洁净淡水，不得使用海水。上表面尽可能采用蓄水养护，立面海工混凝土拆

模宜使用自动喷水系统不间断喷水或喷涂养护液进行养护。 

7.5.5 当蓄水或不间断喷水养护有困难时，可采取拆模后喷涂养护剂、外表面紧贴包裹塑料布的

保湿措施。养护剂应符合 JT/T522《公路工程混凝土养护剂》中一等品的要求，并以现场试验验

证其使用效果。 

7.5.6 对于墩身、索塔结构中需进行硅烷浸渍施工的部分，待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拆模后应立即采

用土工布或其他保水材料包裹并不间断洒水养护。对于不需硅烷浸渍的节段，可喷涂养护剂对海

工混凝土结构进行养护。 

7.5.7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经试验确定强度不低于 10MPa 后方可拆模。承台、塔座等大体积机制砂

海工混凝土拆模时间不宜小于 7天，拆模后宜在与空气接触的表面覆盖保温。 

7.5.8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养护期间，应对有代表性（如大体积承台、大体积墩身等）的结构进行

温度监控，定时测定机制砂海工混凝土芯部温度、表层温度以及环境的气温、相对湿度、风速等

参数，并根据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温度和环境参数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养护制度，严格控制机制砂

海工混凝土的内外温差满足要求。 

7.6 特殊季节施工 

7.6.1 当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 5d 低于 5℃或最低气温低于-3℃时，应采取冬期施工措施。机制砂

海工混凝土工程施工除其材料及施工要求应符合本指南有关规定外，施工单位应就寒冷气候施工

拟采用的施工工艺、能源、机具设备、养护方案等做详细说明，保证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冬期施工

质量。 

7.6.2 冬季施工时应测试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入模温度，不低于 5℃时方可施工。不满足要求时，

应先经过热工计算，并经试拌确定水和集料需要预热的最高温度，当入模温度满足要求后方可施

工。 

7.6.3 当昼夜平均气温高于 30℃时，即应采取夏季炎热天气条件下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施工方法

和施工控制措施，尽量把高温的影响控制在最小限度。 

7.6.4 在夏季（热季）气候下浇筑应避免模板和新浇海工混凝土受阳光直射，应尽可能安排在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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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或夜间浇筑而避开炎热的环境，避免加剧海工混凝土内部温升。 

7.6.5 开盘前应检测各种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原材料的温度，计算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入模温度。

夏季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入模温度不应超过 30℃。 

7.6.6 夏季施工时，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浇筑、捣固和修整要迅速。在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浇筑前，

应通过试验确定海工混凝土分层浇筑的覆盖时间，施工时应严格控制，不得超过，以免引起施工

冷缝。 

7.6.7 夏季机制砂大体积海工混凝土施工时，应根据现场工况进行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温度、应力

计算，制定相应的温控标准及温控措施。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浇筑后应定时监测海工混凝土内部温

度、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及风速等参数，并根据环境参数变化及时调整养护工艺。 

7.7 混凝土质量检验 

7.7.1 新拌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质量检验 

7.7.1.1 在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生产和施工过程中，应对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拌合物的性能和质量进行

抽样检验，检验频率应为每一个工作班至少检验 2次。新拌混凝土工作性能按每 400m
3为一个检

验批检验一次，不足 400m
3的也按一检验批检验一次。当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来源和配比有所改变、

或对混凝土性能怀疑时也应进行检验。 

7.7.1.2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拌合物的性能检验应检验坍落度、1h 坍落度损失、粘聚性和保水性，

有必要时也应检验容重和含气量，抗压强度、耐久性能的检验试块应在浇筑地点从混凝土罐车中

随机抽取，同一批试块应从同一盘混凝土中取样。 

7.7.2 硬化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质量检验 

7.7.2.1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的强度检验评定标准应符合 GB/T 50107《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的相关规定。 

7.7.2.2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氯离子扩散系数试件的制作、养护和试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的有关方法进行。 

7.7.2.3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氯离子扩散系数的检验应满足下列规定： 

a) 桩基础、承台、扩大基础、墩身、盖梁、塔座、塔柱和横梁混凝土，每 3000m
3 抽取检

测试件 1组，每类结构不足 3000m
3也抽检 1 组。 

b) 现浇及预制梁混凝土每 1500m
3抽取检测试件 1组。 

7.7.2.4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氯离子扩散系数的检验与验收采用非统计方法进行评定，应满足式（3）

的规定： 

maxD ≤1.1Dcu,k； D
n ≤0.95Dcu,k....................................................（3） 

式中： 

maxD —混凝土氯离子散系数最大允许值(×10-12m2·s-1)； 

Dcu,k—混凝土氯离子扩散系数标准值(×10-12m2·s-1)； 

D
n —混凝土氯离子散系数平均值（×10-12m2·s-1）。 

7.7.2.5 氯盐环境下的重要构件，应在现场制作混凝土试件，取芯测定混凝土氯离子扩散系数，如

出现争议，可加倍取样检测或以现场构件钻芯取样测定混凝土的氯离子扩散系数为准。 

7.7.2.6 60d

5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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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机制砂海工混凝土参考配合比 

序号 使用部位 
强度 

等级 

水 

胶 

比 

砂 

率 

% 

材料用量 kg/m3 

水泥 粉煤灰 矿粉 机制砂 碎石 水 减水剂 

1 桩 C30 0.38 47 252 126 42 855 960 160 3.1 

2 桩 C35 0.35 47 264 132 44 850 956 155 3.3 

3 大体积 C35 0.38 43 162 162 81 785 1040 152 3.4 

4 大体积 C40 0.36 43 168 168 84 785 1032 155 3.1 

5 墩、柱 C35 0.36 45 215 105 105 815 996 155 3.0 

6 墩、柱 C40 0.34 45 220 110 110 818 1000 150 3.4 

7 梁 C50 0.31 43 288 96 96 770 1019 150 3.4 

注：1.P.Ⅱ 42.5硅酸盐水泥，比表面积 385m
2
/kg，标准稠度用水量 27.4%，28d抗压强度 50.4MPa； 

   2.Ⅱ级粉煤灰，细度 7.1%，需水量比 100%； 

   3.S95级矿粉，比表面积 400m
2
/kg，28d活性指数 102%； 

   4.5~25 连续级配碎石，堆积密度 1550 kg/ m
3，空隙率 42%； 

   5.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减水率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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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砂石联产湿法制砂流程图 

 
注：本图仅列举代表性设备，可选用其他满足要求的设备。 

碎石生产环节 

机制砂生产环节 

原   料 喂料机 颚式破碎机 反击式破碎

机 

给料 粗碎环节 中碎环节 

冲击式破碎机 棒磨机 

制砂及整形环节 

振动筛分机 

斗轮洗砂机 

圆锥式破碎机 

污水处理环节 

碎石成品 

振动筛分机 

泥渣脱水干排机 

机制砂成品 螺旋洗砂机 

检验、脱水 出厂 

石粉沉淀 沉淀池 

 


